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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大、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按照全面深化

改革的总体部署，紧紧围绕《国家引进国外智力“十二五”规划》、

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》、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
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》以及我省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中

心工作来组织，重点支持在重大工程建设、重点基础性研究、关

键技术攻关和重大装备开发项目中引进高端紧缺人才和创新团

队，能够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、产业转型升级、区域协调发展、

资源节约型及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，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

效益前景的引智项目，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快推动

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四川“三大发展战略”服务。

要进一步突出重点、提升质量、控制规模、提高执行率，发

挥好国家和省引智项目的示范引领作用，鼓励地方引智部门积极

利用地方经费自行开展引进人才项目。

二、项目类型和申报条件

（一）国家级项目

1.高端外国专家项目（经济技术类）

高端外国专家项目（经济技术类）原则上引进非华裔外国专

家，申报人选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5 岁，引进后 2015 年在华工作

时间不少于 1 个月，团队项目主要专家在华时间不少于 1 个月、

团队成员总计不少于 2 个月。申报人系国家科技、产业发展和学

科建设重点领域所需的领军人才或学术技术带头人，并符合下列

条件之一：

在国外著名高校、科研院所担任相当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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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国际知名企业或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

管理人才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的创新、创业人才；

“外专千人计划”入选专家工作团队中的主要成员；国家急需紧

缺的其他高层次外国专家。

已入选“外专千人计划”专家不再作为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申

报人选。

2.重点项目、东欧和独联体引智专项项目、软件与集成电路

引智专项项目

主要支持引进高端和急需紧缺人才、能产生重大引智成果的

项目。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

点领域，在行业和专业领域具有先进性、前瞻性，能够达到淘汰

落后生产工艺、提升产业技术水平、增强科研成果转化能力、解

决重大关键技术和瓶颈技术难题、提高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

创新能力等目的，具有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景, 且引智

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。

重点项目由各引智归口管理部门推荐申报。

东欧和独联体引智专项项目、软件与集成电路引智专项项目

执行重点项目相关政策。

3.常规项目、引智成果示范推广项目

引智成果示范推广项目支持主要粮食作物、主要畜禽品种、

水产品优良品种以及先进实用种养技术、卫生健康等公共事业领

域先进技术的引进和示范推广。常规项目围绕我省经济社会发展

重点领域来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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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级项目

1.“天府高端引智计划”项目

“天府高端引智计划”重点围绕我省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，

促进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，推进经济

结构战略调整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，大力引进能够突破关键技术、

带动产业规模发展的外籍高层次专家或专家团队、急需紧缺的高

技能人才。引进的外国专家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70岁，引进后项目

专家 2015 年在川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3周，如为专家团队，项

目首席专家 2015 年在川工作时间不少于 2周，团队累计工作时间

不少于 4 周。引进的专家或高技能人才应符合国家级高端外国专

家项目（经济技术类）或重点引智项目对外国专家的要求，含华

裔外国专家。

2.省级常规项目和引智成果示范推广项目

执行国家级常规和引智成果示范推广项目相关政策。

以上项目（国家级和省级项目）申报主体须为非外商独资或

外资控股的各类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校等实体用人单位。

三、申报要求和申报材料

（一）高端外国专家项目（经济技术类）

1.填写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申报书（EXCEL 格式，附件 5-2）。

按照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申报书填写说明（附件 5-3）要求填写。请

不要增加或删减申报书的行数，否则，高端外国专家项目评审系

统将无法接收申报书，项目不能进入评审程序。

2.填写重点项目经费预算表和项目简介（附件 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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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高端外国专家项目还需提供：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申报人选

情况汇总表、评审演示 PPT 及相关附件材料。申报书和附件材料

必须分别装订。

高端外国专家项目附件材料包括：

（1）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、护照复印件；

（2）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工作合同（或意向性）；

（3）海外任职证明材料；

（4）主要成果（代表性论文论著、专利证书、产品证书）复

印件或证明材料；

（5）主持（参与）过的主要项目证明材料、所获奖励证书复

印件等。

（二）国家级重点项目、东欧和独联体专项项目、软件与集

成电路专项项目、常规项目和示范推广项目

1.国家级重点项目、东欧和独联体专项项目、软件与集成电

路专项项目、常规项目和示范推广项目统一使用《国家外国专家

局引智工作和共享体系管理平台》在网上进行在线申报。国家级

重点项目、东欧和独联体专项项目、软件与集成电路专项项目和

常规项目在“专家项目管理-计划申报-项目类型”栏目下选择申

报的类别。示范推广项目在“示范项目管理-计划申报”栏目下操

作。申报成功后请及时打印申请表并上报纸质材料。

2.已获上年度批复的项目，如继续申报，请在项目申报表封

面和附件 1 或附件 3 备注栏中注明“连续”。

3.东欧和独联体专项项目和软件与集成电路专项项目请在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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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申请表封面和附件 1的备注栏中注明“独联体”、“软件”

字样。

4.如项目单位是已命名的“国家引进国外智力示范推广基地”

或“国家引进国外智力示范单位”，请在项目申报表封面和附件 1

或附件 3 的备注栏中注明“引智基地”或“示范单位”字样。

5.外国专家组织项目以网上洽谈系统批复的为准，时间截止

到 2014 年 9 月 30 日。网上洽谈系统批复过的项目，需通过网上

申报系统申报项目，在填写项目申请表时可以不填写拟聘请专家

情况表。

6.除需在申报系统提交相关内容外，常规项目还需填写引进

国外技术、管理人才常规项目简介（附件 7），示范推广项目需填

写引智成果示范推广项目简介（附件 8），压缩至 1 页。附件 7

和附件 8 仅需报送电子版材料供专家评审用，不需要在《国家外

国专家局引智工作和共享体系管理平台》提交。

（三）省级“天府高端引智计划”项目、常规项目和示范推

广项目

省级“天府高端引智计划”项目、常规项目和示范推广项目

皆不单独申报，从《国家外国专家局引智工作和共享体系管理平

台》中申报的国家级重点项目、东欧和独联体专项项目、软件与

集成电路专项项目、常规项目及示范推广项目中产生。

请各引智归口管理部门汇总后提供以下材料：各类项目计划

汇总表（附件 1、附件 3）、项目申请表及附件材料各一式两份，

并提供高端外国专家项目申报材料及附件 7 和附件 8 的电子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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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项目申报材料必须齐全、规范、有效，缺少签字、印章、附

表或附件材料不全等情况，项目不进入下一轮评审。在《国家外

国专家局引智工作和共享体系管理平台》申报的项目必须在申报

系统打印方能生效。

四、截止日期和联系方式

2015 年度引进国外技术、管理人才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 2014

年 10 月 25 日。请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四川省外国专家局。项目申

报所需附件皆可在四川省外国专家局互联网网站“文档下载”栏

目中下载，网址：http://sichuan.caiep.org/。

四川省外专局联系人：

罗 成 电话：028-86781313

李庆洪 电话：028-86742939

传真：028-86628201 电子邮件:sicaiep@163.com

五、2014 年项目总结

请将2014年度引进国外技术、管理人才项目（国家级和省级）

执行情况总结于 2014年 12月 31 日前报到四川省外国专家局。总

结材料包括：引智归口管理部门年度项目工作总结、项目执行情

况汇总表、各个项目执行情况表及相关电子材料。

各项目单位（国家级项目）需按时在系统提交项目执行情况

总结报告，专家组织项目（G 字头项目）还需在“EO 项目管理”

中提交专家绩效评估表。

引智归口管理部门年度项目工作总结应包括：各类别项目执行数、

聘请专家人数。对重点项目和其他项目中的突出成果，要

http://sichuan.caiep.org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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